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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黎世人壽保險（香港）有限公司 

 
   

 
 
 
 

 
 
 
 
 

至安心定期壽險計劃 

保單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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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定義 
 
除另行釋義外，本保單條款內的下列詞彙有以下涵義： 

  
「受益人」 指由保單持有人不時所指定在受保人身故後，於保單下獲得身故賠償的人士或公司。 

 
「身故賠償」 指根據保單條款中的保障條款，受保人身故後之應付款項，相當於保障額扣除已支付的任

何末期疾病保障及保單下的任何欠款。 
 

「診斷」 或「確診」 指由此文件下文定義的註冊醫生須根據我們接受的放射結果、臨床診斷、細胞組織或實驗
分析作出診斷。 
  
若我們對診斷結果的適當性或準確性有任何爭議或有異議時，我們有權指派一（1）位獨
立並獲醫學界認可的專家檢驗受保人或對有關的診斷證明，該專家對確診所作出的意見對
受保人及我們均具有約束力。 

  
「受保人」 指於本保單受保的人士並已於保單資料說明中列明為受保人。 

 
「保單」 指保單持有人與我們之間的合約，其中包括(i)保單條款；(ii)保單資料說明； (iii)由保單持

有人及／或受保人填寫之申請表，包括任何其後之更改、聲明及陳述；及(iv)由我們發出
並由授權人簽妥之保單條款之批註（如有）。  
 

「保單週年日」 
 

指隨後每一（1）年與保單日期相同之日期。 

「保單貨幣」 指申請表及保單資料說明中列明之貨幣。除非另外獲得我們批准，保單下之保費及應付保
障會以保單貨幣支付。 
 

「保單日期」 指已於保單資料說明中列明為「保單日期」之日期。保單日期是保單下第一筆定期保費的
到期日。 
 

「保單繕發日」 
 

指已於保單資料說明中列明為「保單繕發日」之日期。保單繕發日是保單下人壽保障的生
效日期。 
 

「保單到期日」 
 

指已於保單資料說明中列明為「保單到期日」之日期。 

「保單條款」 指「至安心定期壽險計劃」的條款與規章，或可不時由我們發出及由我們的獲授權簽署人
簽妥，以批註形式（如有）作出更改。 
 

「保單復效日」 指經我們批核之保單復效生效日期。 
  
「保單資料說明」 指隨附在保單條款，並一同繕發的文件。 

 
「保單年期」 指受保人在本保單可接受保障的年期，並已於保單資料說明中列明為「保單年期」。 

 
「保單持有人」、
「您」或「您的」 
 

指本保單之法定擁有人，並已於保單資料說明中列明為「保單持有人」。 

「保費繳付年期」 指保單在持續繳交保費以獲得保障的期間，並於保單資料說明中列明為「保費繳付年
期」。 

  
「保費續保年期」 指保單資料說明中列明為一（1）年、五（5）年或十（10）年之保費續保年期。 
  
「註冊醫生」 指在其執業地方獲得合法授權以提供醫療或手術服務的人士，並具有西方醫學學位資格及

執業執照。但註冊醫生不得為本保單之受保人、受保人的直系親屬、保單持有人或與保單
持有人有類似關係的任何人士。 

  
「保障額」 指已於保單資料說明中列明為「保障額」之金額。 

 
「我們」、「我們
的」或「蘇黎世」 

指蘇黎世人壽保險（香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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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障條款 
  

2.1 保障額 

 
 
不可增加或減少保單的保障額。 
 

2.2 身故賠償 

 

 
在保單生效期間並在符合保單條款規定的前提下，若受保人在保單年期內不幸身故，我們將會在收到
受保人身故證明及我們所需的任何其他文件後，向受益人支付相等於保障額扣除已支付的任何末期疾
病保障及保單下的任何欠款的身故賠償。 
 
身故賠償將按照保單持有人指示的身故賠償支付選項支付給受益人。 
 
若聯名受益人中有人早於受保人身故，該聯名受益人之權益將轉至其他仍然在生的受益人，並根據他
們指定的比例分配，及若無指定的比例則平均分配。 

 
若在受保人身故時沒有指定或在生的受益人，身故賠償會一（1）筆過支付予保單持有人；或若保單持
有人已身故，則支付予保單持有人的遺產繼承人。 
 
為免生疑問，若受保人於保單到期日仍然在生，則不會支付保單下任何賠償。 
 

2.3 末期疾病保障 

 

 
如果適當的專科註冊醫生對受保人確診出（連同書面確認）他／她患有預計會在十二（12）個月內導
致死亡的疾病，我們會向保單持有人支付相當於以下兩者中較低的末期疾病保障，隨後保費將會被豁
免： 
(i) 保障額的百分之五十（50%）；或 
(ii) 1,000,000 港元。 
 
當我們支付末期疾病保障時，受保人必須已不再接受任何積極性治療，除了惟緩解疼痛或其他舒緩性
的措施則除外。 
 
末期疾病保障將於受保人八十一（81）歲生日（下次生日年齡）的保單週年日或緊隨其後終止。 
  
在任何情況下，此末期疾病保障在此保單下的整個保單期內均不得超過支付一次。為免生疑問，如受
保人同時患有多於一（1）次末期疾病，此保障只可提出一（1）次索賠。 
 

2.4 身故賠償支付選項 

 

 
當受保人在生時，保單持有人可選擇以下其中一種方式向受益人支付身故賠償： 
(i) 一（1）筆過付款；或 
(ii) 分期付款──於一（1）至十（10）年內每月領取，不包括利息。（保單持有人可決定分期付款的支

付期限）  
如有多過一（1）個受益人，相同的身故支付選項則適用於所有受益人。 
 
如受益人在領取每月分期身故賠償支付時身故，仍未支付的身故賠償餘額將一筆過支付給該受益人的
相關遺產繼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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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費條款 
  

3.1 繳付保費 

 

 
保費需於整個保費繳付年期繳付。保費繳付年期，需繳保費的金額及保費繳付模式已於保單資料說明中
列明。除非於保單條款中另有列明，否則已繳保費將不獲退回。 
 
當已繳保費不等於需繳保費，我們可酌情接受已繳款項作為支付到期保費。我們並不會為因我們退款或
拒絕任何已繳保費之決定而引致的虧損負責。 
 
在第一（1）個保費續保年期內的保費是固定不變。續期保費於第一（1）個保費續保年期過後將會被調
整。 
 
如末期疾病保障是根據第 2.3 條條款下支付，這保單其後的保費將被豁免。 
 

3.2 寬限期 

 

 
就每筆保費繳付而言，我們將給予由保費到期日起計三十（30）天之寬限期。若在寬限期屆滿後仍未
繳付已到期之保費，保單將會即時失效或終止。 
 

3.3 復效 

 

 
若保單根據上述第 3.2 條的條款下終止，保單可在我們絕對酌情下於未繳付保費之到期日起計兩（２）
年內復效。 
 
根據保單條款，保單持有人可在符合下列條件的情況下申請保單復效： 
 
(i) 於未繳付保費之到期日起計兩（2）年內，以指定的表格書面申請復效並由我們收妥； 
(ii) 保單持有人須向我們提供有效的證據，足夠證明受保人仍然適合受保（包括但不限於受保人的健

康證明）； 
(iii) 全數繳付所有未繳付的已到期保費及以我們釐定的利率計算之利息；  
(iv) 保單持有人須提供我們合理要求之資料或文件；及 
(v) 復效申請及復效條款須經由我們書面批核。  

 
3.4 自動保證續保 
  

在保單生效時及根據保單條款，保單持有人可於每個保費續保年期結束時續保本保單直至受保人一百
（100）歲（下次生日年齡），而我們不會要求您提供更多有關受保人可保性的資料。 
 
除非在您下一次續保前，我們收到您的書面通知您不續保保單的意向，否則只要您支付所有到期保費，
保單將在每個保費續保年期結束時會自動續保到另一個保費續保年期（受制於保費變更）直至保單到期
日。 
 
續期保費於第一（1）個保費續保年期過後將會被調整，我們將會根據（包括但不限於）適用於當時受
保人已達到年齡的保費率及理賠經驗等因素，可酌情決定續期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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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終止條款 
 

4.1 保單終止 

 

 
儘管本保單的其他部分有相反的條文，保單將在以下情況（以較先者為準）時終止： 
 
(i) 受保人身故； 
(ii) 保單持有人未能於指定時間内向我們提交用作核實其身份的所須文件； 
(iii) 保單退保； 
(iv) 於上述第3.2條的條款所述之保單因寬限期完結而失效； 
(v) 保單到期日； 
(vi) 我們合理認為該保單需要終止，以遵從適用於我們的相關法律及監管要求；或 
(vii) 蘇黎世首次得知保單持有人在適用的貿易及經濟法律下成為受制裁人士。 

 
若因上述第4.1(i)條的條款而終止，我們將向受益人支付身故賠償相等於保障額扣除已支付的任何末期
疾病保障及本保單的任何欠款。 
 
若保單因上述第4.1(ii) 條的條款而終止保單，保單將會無效，保費將退還（不包括利息）。 
 
此保單不具有任何現金價值。為免產生疑問，以上述第4.1(iii), (iv), (v)及(vi)條的條款終止之保單，將不
會獲得任何賠償、退保價值及保費退款。若保單因第4.1(vii)條的條款而終止，將會退還保費。 
 
若保單在保單到期日終止，則此保單下的保障將提供至並包括保單到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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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索償條款 
 
5.1 索償證明 

 

 
(i) 身故索償 

任何賠償須依據保單條款內的條款及索償人需於受保人身故日起計九十（90）日内 ，由索償人
負擔相應費用並向我們提供於指定的索償表格中列明之文件及因我們為處理索償而於合理的情況
下要求之其他文件。 

 
(ii) 末期疾病索償 

末期疾病賠償須依據保單條款內的條款及索償人需於受保人患有末期疾病的診斷日期起計九十
（90）日内 ，由索償人負擔相應費用並向我們提供於指定的索償表格中列明之文件及因我們為
處理索償而於合理的情況下要求之有關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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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一般條款 
 

6.1 合約 

 

 
本保單是在申請及繳付於保單資料說明中列明之保費後繕發。本保單之申請、醫療證明、任何證明受
保人可保性的書面陳述及聲明、保單資料說明及保單條款，均構成蘇黎世與保單持有人之間的合約。 
 
除非透過我們授權人簽妥之批註證明，否則任何保單之修改均為無效。 
 
我們基於您在保單申請表上提供的資料，我們會以申請表上的所有聲明（在沒有欺詐的情況下）視為
陳述，並構成合同的基礎。若您的申請表中有遺漏的事實或包含重大不正確或不完整的事實，我們有
權宣告保單無效。 
 
本保單的立約條件為符合客戶盡職調查和其他適用的法律要求和準則。 
 
倘若您未能在指定時間內向我們發出令我們滿意的身份證明文件，我們有權宣告保單無效或終止保單
（視乎情況而定），我們將不會計算利息退還已收取的所有保費給您。 
 
蘇黎世保留接受或拒絕本保單申請的唯一和專有權以及酌情權。本保單條款內任何規定均不能解釋為
蘇黎世有義務繕發保單或與保單持有人建立任何合約關係。 
 

6.2 保單持有人 

 

 
保單持有人是在保單資料說明中指定的人士。當受保人在生及保單生效時，只有保單持有人能執行保
單下的權利及特權。 
 

6.3 受益人 

 

 
受益人是在受保人身故時於保單下可獲得身故賠償的人士。在受保人在生時，受益人不能行使於保單
下之任何權利。 
 

6.4 保單持有人及受益人之更改 

 

 
在我們的批准下及在保單生效時，保單持有人可不時向我們遞交指定的表格及其他我們所需之文件或
資料，以更改保單下的保單持有人或受益人。該更改須在得到我們的批准及接受後方會生效。 
 

6.5 受保人 

 

 
受保人是由保單持有人指明並於保單資料說明中列明的人士。保單繕發後，將不能更改受保人。每名
受保人只允許擁有不多於一（1）份此計劃的保單。  
 

6.6 冷靜期 

 

 
在未有於保單作出索償下，保單持有人有權於冷靜期在緊接遞送冷靜期通知書予您當日起計的二十一
（21）個曆日內期間取消保單，透過您在網上申請時註冊的電子郵件地址向我們發送書面通知至 
customer@hk.zurich.com，並取回任何已繳保費及保費徵費。 
 

6.7 貨幣 

 

 
除非另獲我們批准，否則所有於保單下支付或繳付的款項須以港元繳付。若須要兌換貨幣，於繳付款
項時須以我們絕對酌情及不時釐定的現行匯率計算。調整差額（如有）將歸我們所有。我們會考慮當
時適用的監管及商業條件及有關的營運程序，合理並可行地儘快根據保單支付所須的款項。 
 

6.8 第三者權益 

 

 
任何人若不是保單的立約人（包括但不限於受保人及受益人）不享有執行保單下之任何條款的權利。
《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香港法例第 623 章）不適用於保單及任何以保單為依據簽發的文
件。 
 

6.9 保單轉讓 

 
 
保單下的保障不可用作任何金融交易的擔保或抵押品。 

mailto:customer@hk.zuri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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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不可爭議 

 

 
若本保單的繕發或復效是基於某人作出的任何不正確聲明或陳述而明知其中包含重大錯誤或不披露的
事情時，我們將有權對本保單提出爭議。除非有重大錯誤或不披露的內容，否則我們於保單繕發日或
保單復效日（以較遲者為準）起計，保單於受保人在生時生效滿連續兩（2）年後，不會對保單提出
爭議。 
 
如果我們對此保單有爭議，我們可能會調整保費或賠償金額或保留完全視保單為無效的權利。如果我
們視保單為無效，我們應付的退款將限於所有已繳保費，並扣除我們之前已支付的賠償金額（如適
用）。若我們已支付任何索償金額超過退款額，您應向我們支付超額部分。 
 

6.11 借貸能力 

 
 
保單不提供任何現金價值作保單借貸，亦無借貸能力。 
  

6.12 非分紅保單 

 
 
保單為非分紅保單，並不會於我們的利潤或盈餘中分紅。 
 

6.13 退保 
 
您可隨時向我們發出書面通知退保。本保單退保時，將不會獲得任何退保價值。本保單並無現金價
值，而在退保時保障亦不會被支付賠償。退保後，本保單將會被終止。 
 

6.14 年齡及／或性別之錯誤陳述 

 

 
若保單持有人錯誤陳述受保人之年齡及／或性別，而影響我們於保單下收取的保費： 
 
• 若已繳保費少於就正確年齡及／或性別應繳的保費，我們有權按正確年齡及／或性別的保費率調

整保費金額及／或賠償；或 
• 若已繳保費多於就正確年齡及／或性別應繳的保費，我們有權退回多繳的保費（不包括利息）。  
 
若受保人的正確年齡及性別並不符合受保要求，我們保留權利宣告保單由起始日起無效，而我們就保
單的責任只限於退回保單持有人繳付保費總額（不包括利息），並扣除保單下的任何欠款（包括以我
們釐定的利率計算之利息）。 
 

6.15 自殺 

 

 
如受保人在保單繕發日或保單復效日（以較遲者為準）起一（1）年內自殺，不論當時是否神志清
醒，我們在保單下的責任將僅限於退回已繳的總保費（不包括利息）。 
 

6.16 制裁 

 

 
所有金融交易均須遵守法規及適用的貿易或經濟制裁法律及監管要求。若我們向保單持有人、受保
人、受益人或任何第三方提供的服務或保障，包括但不限於接受保費繳付、支付索償及其他償付，會
違反適用的貿易制裁法律及監管要求，我們將不會向您提供該等服務或保障。 
 
若我們根據貿易或經濟制裁的法律及監管要求，認為保單持有人、受保人或受益人為受制裁對象，或
保單持有人、受保人或受益人進行的活動受到制裁，我們或會終止保單。 
 
以上條文亦適用於任何被我們視為適用的貿易或經濟制裁法律或法規，或受保人或其他接受款項、服
務或保障的一（1）方是受制裁人士的情況。  
 

6.17 因監管風險而終止保單的權利 

 

 
若您於保單生效期間計劃移居至另一（1）個國家，您必須於有關的更改生效前不少於三十（30）天
內通知我們。請注意，您或不能為您的保單繳款。您移居至的司法管轄區的當地法律及法規可能會影
響我們繼續按照保單條款為您的保單提供服務。因此，我們保留所有採取我們認為合理行動的權利，
包括取消保單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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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 付款限制 

 

 
我們只會於保單下支付款項予保單持有人或受益人。該等款項只能電匯至保單持有人或受益人名下的
銀行戶口，而該銀行戶口須位於保單持有人或受益人（如適用）的（稅務）居住地的同一（1）個司
法管轄區。我們會評估事實及情況，按我們的單獨酌情權豁免有關限制。在任何情況下我們均不會向
美國居民支付任何保單相關的現金。 
 

6.19 一般更改權利 

 

 
保單已根據於制定時的有效法例及監管要求訂立並於制定時適用。若適用於您保單的強制性法例及監
管要求更改，特別是因您更改定居國家，以致我們不能在對我們沒有潛在重大不利影響的情況下繼續
履行保單，則為符合已更改之法例及監管要求，我們有權酌情於我們認為合理的情況下修改保單條
款，或終止保單。  
 
我們將於保單條款更改前，在合理地可能的情況下，預先通知您有關更改。若保單終止，我們將向您
發出終止通知書，而保單亦將會根據該終止通知書終止。 
 

6.20 給予蘇黎世之通知 

 
 
我們要求保單持有人的所有通知須以您的註冊電子郵件發送或其他我們接受的形式向我們發出。 
 

6.21 詮釋 

 

 
於整份保單條款中，在情況需要下，所有以男性指稱的字詞均包含女性，單數字詞均包括眾數，反之
亦然。 
 

6.22 管轄法律及司法管轄權 

 
 
保單受香港特別行政區的法律管轄及按其詮釋。雙方同意接受香港法院的專屬司法管轄權。 

  
  
  
  

 

 

 

 

 

  

 

蘇黎世人壽保險（香港）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網址：www.zurich.com.hk 


